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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防治装用点燃式

发动机重型汽车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对环境的污染，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装用以汽油和两用燃料为燃料的点燃式发动机、最大总质量超过 3500kg的 M类和 N

类车辆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型式核准申请、型式核准试验及排放限值、生产一致性检查方法及排放限值。 

本标准是在 GB14761.3-93《汽油车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标准》和 GB14763-93《汽油车燃油蒸发污

染物的测量 收集法》基础上，参考 GB18352.2-2001的部分技术内容进行的修订。 

本标准与 GB14761.3-93 和 GB14763-93的主要差异是： 

1． 对适用范围进行了调整，轻型汽车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要求已纳入到 GB18352.2-2001中，因

此删除了原标准对轻型汽车的要求； 

2． 增加了型式核准申请、型式核准扩展和生产一致性检查的内容； 

3． 增加了炭罐的老化处理要求，并对炭罐的预试验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4． 对试验过程进行了更严格的控制； 

5． 取消了对运行损失的测量。 

自本标准发布之日起，下列标准中相应部分废止： 

1． GB14761.3-93 汽油车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标准。 

2． GB14763-93 汽油车燃油蒸发污染物的测量 收集法。 

本标准的附录 A、附录 B、附录 C、附录 D为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 1993年 12月第一次发布，本次修订为第一次修订。 
按有关法律规定，本标准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北京市汽车研究所。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4年 4月 5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5年 7月 1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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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用点燃式发动机重型汽车 

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收集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装用点燃式发动机重型汽车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的型式核准申请、型式核准试验及排

放限值、型式核准的扩展、以及生产一致性检查方法及排放限值。 
本标准适用于装用以汽油和两用燃料为燃料的点燃式发动机重型汽车。 
本标准不适用于单一燃料车辆和气体燃料车辆。 
本标准不适用于已按 GB18352.2-2001《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II）》规定的密闭室

法进行了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型式核准的车辆。 

2 引用标准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

适用于本标准。 
GB/T 15089 机动车辆分类 

GB 17930  车用无铅汽油 

GB/T 18297   汽车发动机性能试验方法 

3 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重型汽车 

指最大总质量大于 3500kg的 M类和 N类车辆。M类和 N类车辆的定义见 GB/T 15089。 

3.2 整车整备质量 
指车辆空车，燃油箱注满燃油，润滑油和冷却水加到额定数量，带有随车工具和备用轮胎的质量。 

3.3 基准质量 
基准质量是指整车整备质量加上 100kg的质量。 

3.4 最大总质量 
车辆制造厂提出的技术上允许的最大质量。 

3.5 蒸发污染物 
指从车辆的燃料（汽油）系统蒸发损失的碳氢化合物，它不同于排气排放物中的碳氢化合物。包括

燃油箱呼吸损失和热浸损失。 

燃油箱呼吸损失（昼间换气损失）：由于燃油箱内燃油温度变化排放的碳氢化合物（用 C1H2.33当

量表示）。 

热浸损失：在车辆行驶一段时间以后，静置汽车的燃料系统排放的碳氢化合物（用 C1H2.20当量表

示）。 

3.6 燃油蒸发污染物控制装置 
指车辆上由翻转止流装置、真空压力释放装置、液气分离装置、蒸气储存装置、脱附控制阀等构成，

用于控制或者限制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的装置。 

3.7 燃料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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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由燃油箱、燃油管、燃油滤清器、燃油泵、化油器或汽油喷射部件组成的系统和燃油蒸发污染物

控制装置，包括这两个系统中所有的通大气开口。 

3.8 气体燃料 
指液化石油气（LPG）或天然气（NG）。 

3.9 气体燃料车辆 
指燃用液化石油气（LPG）或天然气（NG）的车辆。 

3.10 两用燃料车辆 
指能燃用汽油和一种气体燃料的车辆。 

3.11 单一燃料车辆 
指能燃用汽油和一种气体燃料（LPG 或 NG），但汽油仅用于紧急情况或发动机起动用，且汽油箱

容积不超过 15L的车辆。 

4 型式核准 

4.1 型式核准的申请 

4.1.1 汽车制造企业生产、销售汽车必须获得国家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性能型式核准。一种车型的燃油蒸
发污染物排放控制性能型式核准申请必须由汽车制造企业提出。 
4.1.2 按本标准的附录 A提交型式核准有关技术资料，以及车辆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检测报告和相关主
要总成的性能等指标，并提交有关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生产一致性的保证材料。进行型式核准扩展时，

需提供相关的其它型式核准复印件及测试数据，以支持型式核准扩展。 
4.1.3 必须向负责型式核准试验的检测机构提交一辆能代表待型式核准车型的车辆（或对应的发动机及
附件、燃油系统和燃油蒸发污染物控制装置），按本标准第 5章所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4.2 型式核准的批准 
如果满足了第 5章规定的各方面的技术要求，该车型将得到型式核准机关的批准。 

5 技术要求和试验 

5.1 对于影响车辆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性能的部件，在设计、制造和组装上，必须保证在车辆正常使用
过程中，都能达到本标准的要求。 

5.2 车辆制造厂必须采取技术措施，保证车辆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和正常寿命期内能有效地控制燃油系统
蒸发污染物排放在本标准规定的限值内。系统所使用的软管及其接头，以及各个接线的可靠性，在制造

上必须符合其设计要求。当车辆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符合第 5.4条（排放限值）要求及第 7.2条（生产
一致性检查）要求时，则认为车辆满足本条要求。 

5.3 车辆必须具备防止由于加油盖丢失造成的蒸发污染物排放和燃油溢出的措施。如采用下列措施之
一： 

 - 采用不可卸下的自动开启和关闭的加油盖； 

 - 加油盖丢失时，具有指示装置警告车辆蒸发物排放超标； 

 - 其它有同样功能的装置，如：用绳索或链条栓住加油盖、加油盖与点火开关用同一把钥匙开启且

只有加油盖锁上时钥匙才能拔下等。 

5.4 排放限值 

按照本标准附录 B所述的方法进行试验，蒸发排放量小于 4.0g/测量循环。 

5.5 对于两用燃料车辆，仅对燃用汽油进行试验。 

6 型式核准扩展 

6.1 对安装燃油蒸发污染物控制装置的某一已型式核准的车型，可以扩展到符合下列条件的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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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燃料／空气计量的基本原理必须相同。 

6.1.2 燃油箱的形状、燃油箱和液体燃料软管的材料必须相同。在型式核准试验时必须试验同系列中截
面和长度方面蒸发排放最恶劣的软管。能否使用不同的液/气分离器, 由负责型式核准的技术检测部门

决定。燃油箱的容积差应在±10%以内。燃油箱呼吸阀的设定必须相同。 

6.1.3 贮存燃料蒸气的方法必须相同，如活性炭罐的型式和容积，贮存介质、空气滤清器（如果用于蒸
发排放控制）等。 

6.1.4 化油器浮子室的燃油容积差必须在 10mL以内。 

6.1.5 脱附贮存燃料蒸气的方法（如空气流量，启动点或运转循环中的脱附容积）必须相同。 

6.1.6 燃油计量系统的密封和通风方式必须相同。 

6.2 允许在以下方面有区别： 

6.2.1 发动机尺寸； 

6.2.2 发动机排量； 

6.2.3 发动机功率； 

6.2.4 自动或手动变速器，两轮或四轮驱动； 

6.2.5 车身形状； 

6.2.6 车轮和轮胎尺寸。 

7 生产一致性 

7.1 必须按照型式核准时提交的生产一致性保证材料中的规定，来保证车辆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的生产
一致性。生产一致性的检查应根据附录 A的描述和附录 B的规定进行。 

7.2 型式核准机关可以在任何时间对生产企业进行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生产一致性的检查。 

7.2.1 检验样品应从同一产品系列（包括基本车型和扩展车型）中抽取，检验样品数为三个。 

7.2.2 根据企业生产一致性保证要求中规定的控制程序，选择采用第 5章或第 B.6.2条至第 B.6.4条的

规定对抽取的样品进行试验。 

7.2.3 如果按照第 B.6.2条至第 B.6.4条进行检查的结果不能满足要求，制造厂可以要求应用第 5章的

型式核准程序。 

7.2.3.1 不允许制造厂对检验样品进行任何调整、修理或更改，除非这些试验样品不能满足第 5章的要

求，或者这些工作已列在制造厂的车辆装配和检验的程序文件中。 

7.2.3.2 如果由于第 7.2.3.1条的操作，蒸发污染物排放特性可能产生了变化，生产厂可以要求对该车

辆（或发动机）重新进行某单项试验。 

7.2.3.3 按第 5章要求试验时，如果第一个样品检验不满足第 5.4条要求，则必须对三个样品均进行检
验，以三次测量结果的平均值进行评价。 

7.3  如果某一车型不能满足第 7.2 条要求，车辆制造厂应尽快采取所有必需的措施来重新建立生产一
致性，否则应撤消该车型蒸发污染物排放的型式核准。 

8 标准的实施 

自 2005年 1月 1日起，第 1章规定的汽车进行蒸发污染物排放型式核准的都必须符合本标准要求。

在 2005年 1月 1日之前，可以按照本标准的相应要求进行型式核准。 

对于按本标准批准型式核准的汽车，其生产一致性的检查，自批准之日起执行。 

从 2006年 1月 1日起，所有制造和销售的第 1章规定的汽车，其蒸发污染物排放必须符合本标准

要求。 
 

 


